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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广东希荻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

调整 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核查意见 

 

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民生证券”或“保荐机构”）作为广东希荻

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希荻微”或“公司”）持续督导的保荐机构，根据

《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》《上

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》等相关规定，对希荻微本次调整 2021 年股票期权激

励计划进行了核查，核查情况与意见如下： 

一、基本情况 

2022 年 11 月 29 日，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

调整公司 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期的议案》，同意本次激励计划

调整事宜。本次调整主要涉及对 2021 年期权激励计划的行权期进行调整。 

二、本次调整的内容 

公司拟对《广东希荻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（草案）》（以下

简称“《激励计划（草案）》”）的行权期相关内容进行修订，具体如下： 

修订前： 

“三、行权安排 

股票期权自授予日满 12 个月且公司已在中国境内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

后分两期行权，每期时限不少于 12 个月，且后一行权期的起算日不得早于前一

行权期的届满日，每期可行权比例分别为授予股票期权总量的 50%。 

在可行权日内，若达到本计划规定的生效条件，激励对象可就获授予的股票

期权根据下表的安排分两期行权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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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权期 行权时间 行权比例 

第一个行权期 

自授予日起 12 个月届满或公司在中国境内首次公

开发行并上市孰晚之日的次日（即首次可行权日）

起 12 个月内 

50% 

第二个行权期 
自首次可行权日起 12 个月届满后的次日（即第二

期可行权日）起至本计划有效期届满前 
50% 

公司每年年初将公布当年度可行权的窗口期，供符合条件的员工集中行权。” 

修订后： 

“三、行权安排 

股票期权自授予日满 12 个月且公司已在中国境内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

后分两期行权，每期时限不少于 24 个月，且后一行权期的起算日不得早于前一

行权期的届满日，每期可行权比例分别为授予股票期权总量的 50%。 

在可行权日内，若达到本计划规定的生效条件，激励对象可就获授予的股票

期权根据下表的安排分两期行权： 

行权期 行权时间 行权比例 

第一个行权期 

自授予日起 12 个月届满或公司在中国境内首次公

开发行并上市孰晚之日的次日（即首次可行权日）

起 24个月内 

50% 

第二个行权期 
自首次可行权日起 24 个月届满后的次日（即第二

期可行权日）起至本计划有效期届满前 
50% 

公司每年年初将公布当年度可行权的窗口期，供符合条件的员工集中行权。” 

上述修订不会导致本次激励计划加速行权或提前解除限售的情形，也不会导

致降低行权价格或授予价格的情形，符合《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》第五十

条之规定。 

三、审议程序及专项意见说明 

（一）审议程序 

2022 年 11 月 29 日，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

调整公司 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期的议案》，同意本次激励计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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调整事宜。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2022 年 11 月 29 日，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

调整公司 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期的议案》，同意本次激励计划

调整事宜。独立董事、监事会本事项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。 

相关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（二）独立董事意见 

经审议，独立董事认为：“调整后的《激励计划（草案）》有利于缓解期权激

励对象的资金筹措压力，增强公司关键经营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对公司的认同感、

责任感，充分发挥公司激励机制的激励性，有利于留住公司优秀人才和推动公司

的持续发展，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。我们同意公司调整 2021 年股票

期权激励计划，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” 

（三）监事会意见 

经审议，监事会认为：“调整后的《激励计划（草案）》有利于增强公司员工

的凝聚力，留住公司优秀人才，充分发挥公司激励机制的激励性，有利于公司长

期可持续发展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的情形。我们同意公司调整

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。” 

（四）法律意见书结论性意见 

根据北京金诚同达（上海）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，本次调整已取得

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，符合《公司法》《证券法》《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

法》《激励计划（草案）》的相关规定；本次调整符合《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

法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》和《激励计划（草案）》的相关规定；

本次调整已按照《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

市规则》《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4 号——股权激励信息披露》的规定，

履行了必要的信息披露义务。 

四、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

综上所述，保荐机构认为，本次激励计划调整事项已经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

http://www.tzyhj.cn/rule/11/kcbssgszljgznd4h-gqjlxxpl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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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和授权，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不存在明显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

形。本次激励计划调整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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